
泉州市“小学入学一件事”

网上报名系统操作手册（移动端）

一、进入网上报名界面

1．登录闽政通 APP，在闽政通 APP 中选择“全部”，在

小程序中找到“泉服务”-点击“更多”

2．选择“泉教育”-“小学入学一件事”-点击“网上报

名”进入预登记界面，开始报名。



3．根据学生户籍情况选择对应类型开始登记。

登记信息主要有：学生信息、监护人信息、学校信息、

购房信息等，请根据登记要求逐项点击进入填写信息。

温馨提醒：系统登记字段内容与“全国学籍系统”字段

内容一致，带红色星号的为必填项，没有标注的为选填项。

（一）学生信息

1．招生服务区域户籍适龄儿童

“招生服务区域户籍适龄儿童”需填写学生的姓名、身

份证号民族、户籍地址、现居住地址等信息。



2．台港澳侨外适龄儿童

“台港澳侨外适龄儿童”需选择学生对应的户籍类型，

然后根据界面字段要求填写学生姓名、证件号码、民族和现

居住地址等。



3．教育优待政策对象

教育优待政策对象家长，请根据系统界面字段要求填写。

温馨提示：

1 如果您的孩子是多胞胎，点击“新增一条多孩信息”，

并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另一个学生的登记信息。



2 如果学生姓名带生僻字，需勾选“姓名带生僻字”，

然后上传户口本学生本人页图片。

（二）监护人信息

1．招生服务区域户籍适龄儿童和台港澳侨外适龄儿童

招生服务区域户籍适龄儿童家长、台港澳侨外适龄儿童

家长填完学生信息后，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监护人信息，选择

证件类型，并填写对应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工作单位、

民族等信息。

温馨提醒：



1 若监护人是“行政中心办公区”在岗在编人员，应

填写在“监护人一信息”栏。

2 监护人二的“家庭情况”，如果选择为“一般家庭”，

监护人一、二的信息都需要填写；如果选择为“单亲家庭”，

只需填写监护人一信息即可

2．教育优待政策对象

教育优待政策对象家长，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并上传证

件材料。

温馨提示：

1 如果监护人姓名带生僻字，请勾选“姓名带生僻字”，

并上传身份证照片。

2 系统所发送的短信验证码以及后续的短信通知，都

将会发送到登记的“监护人一”的手机上，因此家长须确保



在监护人一信息栏所填的手机号码能及时收到短信通知。

（三）房产信息

请根据实际房产情况认真填写房产信息。如果您购买的

新建商品房还未取得产权证，请填写在土房局备案的购房合

同编号。

1．学生父母购房

学生父母购房，请根据实际房产情况认真填写房产信息，

并上传相关材料；

注意：房产比例：父母单方或父母双方共同拥有的房产，

应选择“100%”



2．学生（外）祖父母购房

学生（外）祖父母购房，请根据实际房产情况认真填写

房产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

温馨提醒：

如房产产权人为（外）曾祖父/母时，房产类型也选择“学

生（外）祖父母购房”，在“产权人 1 与学生关系”中有：

“曾祖父”、“曾祖母”、“外曾祖父”、“外曾祖母”可

选择。



3．安置房

安置房，请根据实际房产信息，填写房产信息，并上传

相关材料。(已获取产权证：产权情况选择“已办理土地房屋

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未获得安置房：产权情况选择“拆

迁协议”)

4．自建房

自建房，请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填写房产信息，并上传相

关材料。



5．招生服务区域内无购房

无购房无需填写房产信息

6．其他

无法选择适合的购房情况时，选择“其他”，请根据实

际情况认真填写房产信息和“该房产已在本校 1-6 年级就读

情况”，并上传相关材料



温馨提醒：

一般产权证号的位置在房产证第一页的第一行

（四）亲子关系

招生服务区域户籍适龄儿童、台港澳侨外适龄儿童、教

育优待照顾对象填完学生信息后，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亲子关

系材料信息。



1．招生服务区域户籍适龄儿童

根据“上传材料说明”的提示，上传对应材料。

2．台港澳侨外适龄儿童

台港澳侨外适龄儿童的亲子关系材料与适龄儿童的户籍

类型有关，不同的户籍类型，上传的材料也会有些许不同，

请认真阅读“材料上传说明”。

1 香港、澳门适龄儿童

学生身份证明：适龄儿童的《港澳居民身份证》；

学生港澳通行证：适龄儿童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



入学申请表：香港（澳门）籍儿童入学申请表；

监护人身份证明：父亲（母亲）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港澳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

在泉购置房产的应提供房产证明；

2 台湾适龄儿童

学生身份证明：适龄儿童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入学申请表：台湾籍子女入（转）学申请表；

监护人身份证明：父亲（母亲）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或户口本；

如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购置房产的，还应提供房产证

明；



若在泉经商工作的，还应上传工商登记注册证明；

3 华侨、外籍适龄儿童

身份证明：学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

明或护照原件；



入学申请表：华侨和外籍子女入（转）学申请表；

家长在泉购房置业或工作的证明材料；

介绍信：市外侨办开具的介绍信；

3．教育优待照顾对象

教育优待照顾对象的亲子关系材料与适龄儿童的户籍类

型有关，不同的户籍类型，上传的材料也会有些许不同，请

认真阅读“材料上传说明”。

（五）选择学校

1．招生服务区域户籍适龄儿童



1 户籍三一致、两一致适龄儿童：请根据实际户籍、

居住对应的地址，选择对应社区，对应招生划片服务地址，

系统会自动锁定对应学校。

2 户籍非三一致适龄儿童（如：集体户、寄挂户）：

根据户籍对应地址，选择对应社区，对应招生划片服务地址，

系统会自动锁定对应学校。

3 如家长为“在岗在编人员”，还需填写工作情况，

请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内容和上传材料；



注意：

若监护人是“行政中心办公区”在岗在编人员，应填写

在“监护人一信息”栏

2．台港澳侨外适龄儿童



台港澳侨外适龄儿童：请选择房产所在片区学校（无购

房的选择暂住地所在片区学校）。不能选其他学校，否则可

能审核不通过，请慎重选择！

3．教育优待政策对象

教育优待政策对象：以系统提示的学校为准，不能选其

他学校。

温馨提醒：



当前选择的学校只是审核的学校，非录取学校。具体录

取学校以公布的录取情况为准。

（六）提交登记

填写完上述所有信息，并确认所填信息准确无误后，请

勾选“信用保证”。

操作“点击发送验证码”，系统会将短信发送至监护人

一的联系手机，收到短信后输入验证码。

点击下方的“提交登记”，完成网上网上报名。



（七）信息修改或撤销

1. 修改信息

提交报名后，如果发现信息填写错误可以点击“修改登

记信息”修改信息。

2. 撤销登记

如果要撤销登记，点击“撤销登记”，须填写撤销原因，

勾选“本人同意放弃户籍入学的资格”，选择“点击发送验

证码”并填写验证码，点击“提交申请”。

温馨提醒：



撤销报名后，即为自愿放弃当前户籍入学资格。 如在户

籍网络报名开放期间，撤销报名后仍可重新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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